附件4

贵州省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告知承诺书

尊敬的XXXX医药企业：
为维护贵企业在直接结算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现将直接结算有关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1.请审慎核实弹窗提醒所涉及的直接结算账户的开户户名、银行账号、开户银行、开户银行行号等基础信息，确认是否采用该银行账户信息进行直接结算。经确认后，企业需对该银行账户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对于使用此账户接收直接结算款项所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2.对于因企业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不准确而致使的基金拨付失败情况，由企业与定点医疗机构自行协商解决；对于因企业所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有误而造成的基金误拨付情况，由企业自行承担相应经济损失。 
3.请按照直接结算申办界面提示，依次上传定点医疗机构签收单、货款发票及随货同行单等资料，并在招采子系统中准确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直接结算申请。企业所提交的文件资料，将作为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审核并确认直接结算货款的凭证，据此确认直接结算货款。
4.医保部门收到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款项确认信息后，生成当期直接结算待确认拨付数据，通过招采子系统分别发送至贵企业和定点医疗机构再次确认。
5.每月20日前，企业与定点医疗机构在招采子系统内对待确认拨付的数据进行再次确认，确认后，直接结算数据不予申诉。对逾期未确认的直接结算数据，系统自动回退至未申报状态，企业在次月可重新发起申报。若对直接结算数据存在异议，须于每月20日前在招采子系统发起数据回退，并填写回退原因，此笔订单货款不纳入当月直接结算范围。
6.直接结算款项由医保部门直接拨付至企业，同步在招采子系统和两定系统中生成《直接结算费用拨付汇总表》和《直接结算费用明细表》，供定点医疗机构与企业下载、查询。
7.企业与定点医疗机构因对账异常、运输损耗、商品退换、价格调整等产生的直接结算金额差异，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本企业郑重承诺：本企业秉承自愿原则，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绝不会通过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医保基金。同时，本企业愿意承担因申请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直接结算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
本企业已充分了解并认同上述直接结算相关风险和需承担的义务，承诺按上述内容履行相应义务。


                      承诺企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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